
 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
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
（2022  年  10  月  22 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）

 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、批准十九届中央纪

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。大会充分肯定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

会的工作。

  大会认为，党的十九大以来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

央坚强领导下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坚定

贯彻党的自我革命战略部署，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，

忠实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，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

斗争，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，紧紧围绕党和国家

工作大局发挥监督保障执行、促进完善发展作用，为全面建成小

康社会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，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

化国家新征程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坚强保障，向党

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。

  大会要求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坚持马克思列

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

学发展观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彻

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

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



护”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，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，深入推进新

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，推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

系，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，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

不想腐，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，锻造忠诚干净担当

的纪检监察队伍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全面推进中

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。




